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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第 6 0屆 學 校 舞 蹈 節 優 勝 者 表 演 暨 頒 獎 典 禮  

宗旨 /目標  

上述活動旨在加強學校的舞蹈交流，並提供機會讓學生及公眾人士

欣賞學校舞蹈節的優勝者演出。  

 

詳情  

2. 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學界舞蹈協會）

聯合主辦，並獲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場地及售票服務的第 60屆學校舞

蹈節比賽已於 2024年 1月至 3月舉行。優勝者表演暨頒獎典禮亦將於本年 4月

23日至 28日假沙田大會堂演奏廳進行。部分優勝隊伍將演出其得獎舞蹈，

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2024年 4月 23日至 26日  晚上 7時 30分至 9時 30分  

2024年 4月 27日至 28日  下午 4時至 6時  

 

3.    有關優勝者表演暨頒獎典禮的詳情，請瀏覽學界舞蹈協會

網頁（ https://www.hksda.org.hk）。 

 

聯絡人  

4. 如有查詢，請致電 3741 2973 與學界舞蹈協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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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全港青年醒獅比賽（2023-2024）  

 

宗旨  /  目標  

本附件旨在邀請各中小學參加上述活動。  

詳情  

2.   全港青年醒獅比賽（ 2023-2024）由全港青年學藝比

賽大會及香港新時代獅子會合辦，旨在提高青少年對醒獅的

興趣，藉以鍛鍊體格並弘揚中國傳統國粹。  

 

 

 

 

3.   有關活動詳情請參閱附錄 14a 或瀏覽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醒獅

比賽項目）網頁

https:/ /www.hkycac.org/competitions?a=browse&ciid=27。有

興趣參加上述活動的學校，請於 2024 年 5 月 3 日  （星期五）

下午 6 時 30 分或以前到下列網址﹕

https:/ /forms.gle/xUzqnkmjK2K5Cjps5完成網上報名。   

 

聯絡人  

4.   如有查詢，請致電 2835 2190 或透過電郵 enquiry@hkycac.org 與大

會秘書處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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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a  

 

第 49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香港新時代獅子會  合辦  

全港青年醒獅比賽 (2023-24年度 ) 

 

 

合辦  :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香港新時代獅子會   

 

比賽目的 : 

提高青少年對醒獅的興趣，藉以鍛鍊體格並弘揚中國傳統國粹。  

 

比賽日期及時間 : 

2024 年 6 月 1 日 (星期六 )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30 分  

(大會將因應實際報名情況另行公佈確實比賽時間 ) 

 

截止報名日期 : 

 2024 年 5 月 3 日 (星期五 )下午 6 時 30 分止   

 

比賽地點 : 

獅子會蔣翠琼中學  (新界葵芳興盛路 90 號 ) 

 

比賽組別：  

1. 小學自選陣式組  —  小一至小六學生  

2. 小學地青規定組  —  小一至小六學生  

3. 中學自選陣式組  —  中一至中六學生  

名額：每組別各 15 隊  

 

*參賽小學可同時參加自選陣式組及地青規定組，但每組別只可派一隊獅隊

參加比賽，每隊出場人數不少於 6 人，不超過 8 人；每位學生必須經由就

讀之學校報名參加。  

*每隊可增設 2 名後備運動員，該 2 名後備運動員只可代表該隊作賽。  

*如出現超額報名情況，大會將會考慮決定接納與否，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形式：  

(1) 以南獅作賽。中學參賽隊伍須自備南獅。  

(2)  由大會即場抽籤以決定出賽先後次序，以示公允。  

(3)  一輪比賽定出冠、亞、季、殿軍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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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會備有醒獅裝備 (道具及樂器 )供參賽隊伍 (小學及中學 )借用，如有需

要，請於報名表格上選填。  

 

* 所有小學參賽隊伍必須出席開賽典禮，於上午 9 時 30 分到達場地報到並

列隊集合。   

 

賽例：  

(1) 根據中國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全港公開學界龍獅錦標賽』獅藝比

賽評分標準作出評分。  

(2) 比賽內容，可自由發揮及設計，有採青形式；以表現醒獅之喜、怒、

哀、樂、動、靜、驚、疑  為主。  

 

比賽時限：  

小學參加隊伍之比賽時間為 4-6 分鐘  (準備、演繹及退場總時間不可超出 6

分鐘 )；中學參加隊伍之比賽時間為 6-8 分鐘  (準備、演繹及退場總時間不

可超出 8 分鐘 ) 

 

評判：   

由協辦機構中國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之合格裁判擔任。  

 

評分標準：  

(1) 最高及最低分數為無效分，以有效的平均分為總得分；  

(2) 總得分減總時間扣分為實得分數，實得分數高者為得勝隊伍；  

(3) 如實得分數相同，則以全部裁判分數之總和計算；  

(4) 以大會裁判組之決定為最終決定，不設上訴，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5) 比賽場內設有 2 名檢察員，以示公正。任何一位檢察員將紅綠兩旗齊

舉起，表示大跌；如紅旗舉起，表示中跌；綠旗舉起，則表示小跌。  

 

 

 

 

 

 

 

  

小學自選陣式組  

評分標準細則  

小學地青規定組  

評分標準細則  

中學自選陣式組評

分標準細則  

 

獎項：  

冠軍  ——  書券 $4,000 及獎盃一座  

亞軍  ——  書券 $3,000 及獎盃一座  

季軍  ——  書券 $2,000 及獎盃一座  

殿軍  ——  書券 $1,000 及獎盃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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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得獎隊員均獲頒獎牌一面及獎狀一張  

 

所有得獎隊伍將有機會獲邀請出席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及新時代獅子會

的活動作出表演  

 

 

報名方法：  

到以下網址進行網上報名   

https:/ /forms.gle/xUzqnkmjK2K5Cjps5  

 

 

 

 

結果公布及領獎辦法：  

 比賽當日將即場宣布比賽結果。  

 比賽結果亦將於大會網頁公布及由大會直接發信通知各得獎者。  

 得獎者將獲安排於全港青年學藝比賽頒獎典禮上或親臨大會秘書處領

獎。  

 得獎名單亦會刊載於大會特刊。  

 

附則：  

1.  參加者若於該組別連續三年獲得冠軍，緊接的一年將不可於同一組別作

賽。  

2.  本章則如有未盡完善，主辦機構有權隨時修訂，有關詳情

請 留 意 大 會 網 頁  (www.hkycac.org) 或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HKYCAC)。  

             

 

查詢  :  

如有查詢，請致電 2835 2190 或  透過電郵 enquiry@hkycac.org 與大會秘書

處職員聯絡。  

 


